
附件：

杭州市余杭区2016年定向培养农村社区
医生本科生就业协议书

甲方：杭州市余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乙方：          学员
根据《省卫生计生委 省发改委 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开展2016年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浙卫发〔2016〕35号）文件精神，按照“先填志愿、择优选拔、后签协议”的原则, 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如下。
一、乙方立志为农村卫生事业服务,愿意在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卫生专业工作,并与甲方签订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就业协议书。招生录取工作由省高考招生部门和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负责，安排在第二批提前批次录取；符合条件考生按2016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有关规定填报志愿，再与余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录取时，以定向区为单位对填报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由学院择优录取。
二、甲方委托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为定向培养的承办学院。乙方所学专业为临床医学或中医学专业，学制五年，毕业文凭为本科，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考生类别理工类。
三、乙方完成学业按期毕业后，区卫计局依据余杭区事业单位招聘和定向培养就业协议有关规定，进行体检、考察、公示，对符合条件的定向培养生录用为余杭区农村社区卫生机构事业编制人员。
四、乙方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补助费等费用由区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学员在校期间区财政按补助总额的40%支付，毕业到岗后一次性补助总额的60%部分。乙方不回余杭区农村社区卫生机构工作的，须交违约金、返还定向培养补助经费等相关费用，同时不再享受定向培养生的相关待遇。
五、乙方在校学习期间除不可抗拒的原因外，如出现中途退学、肄业、学习成绩不合格需重修学分等情况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自理，定向培养学员在校期间不得转校或转专业。
六、乙方在聘用期间需参加全省统一的毕业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聘用合同期满后，仍未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不再续签聘用合同。乙方在农村社区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期限不得少于5年（不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时间），服务期间内享受农村社区卫生机构同类人员薪酬，并由所在工作单位给予办理各类社会保险。
七、乙方未能取得毕业证书、毕业后不服从分配或到岗后未满服务年限、因规范化培训不合格而不再续签聘用合同的，均视为违约，违约者须退还定向培养的所有费用，并交违约金15万元，同时须承担因违约造成的经济与法律责任。在工作3年内未能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甲方有权解聘乙方，乙方仍须退还相关的培养费用。
八、本协议在被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正式录取后即正式生效，否则本协议自动作废。  

 九、甲、乙双方应共同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条款内容，履约过程中如有异议的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或依法提起诉讼或仲裁。
十、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报杭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86221841              联系电话:

                 201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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